
2021 年休閒漁業從業員培訓計劃 - 申請須知 
 

申請資格 

1. 申請人必須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背頁載有「本證持有人擁有香港居留

權」的字樣)； 

2. 年齡滿 18 歲或以上； 

3. 學歷為中三或以上程度；及 

4. 現職漁民，包括捕撈漁民 (漁船船東) 、 海魚養殖戶 (牌照持有人) 或 塘魚養殖戶；或 

5. 以上人士的直系親屬（包括配偶、兄弟姊妹及子女）。 

 

申請人注意事項 

1. 就同一漁船船東、海魚養殖戶、塘魚養殖戶的申請，均會被視為屬同一申請單位，而每個申

請單位最多只會獲得一個學額。 

2. 如申請人為漁民或養殖戶的直系親屬，遞交申請書時必須同時附上「漁業親屬證明信」及有

關證明文件，如出世紙或結婚證書等副本以證明其親屬關係。 

3. 所有申請人必須通過資格審查，而所提供的資料及文件必須真確無誤。 

4. 所有申請書須填妥及附有有效證明文件副本，才會獲得處理。如申請人於遞交申請書後，於

截止日期前仍未提交有效證明文件，其申請將不獲處理。 

5. 所有合資格申請人均須於 2021 年 4 月期間與漁護署代表進行遴選面試，面試日期將有專人

通知。 

6. 遴選面試一般為 5-10 分鐘，主要透過視像對話方式進行。面試內容包括自我介紹、講述對此

培訓計劃的期望等。 

7. 申請人須確保身體狀況良好，並且適合參加戶外考察及其他活動。 

8. 請獲錄取者務必準時出席課堂，珍惜學習機會，以免浪費資源。 

9. 學員於完成整個培訓計劃後將會得到由本署發出的修業證書一張。 

10. 所有課程資料及安排可能視乎疫情及實際情況而更改，漁護署保留最終決定權。 

  

申請手續及所需文件 

申請人須填妥申請表格及附上以下文件給本署： 

1. 身份證明文件副本，例如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副本;  

2. 地址證明副本，例如水費單或電費單;  

3. 中三或以上的學歷程度証明;  

4. (a) 漁船船東 - 由海事處就其漁船發出的有效第 III 類別船隻擁有權證明書及運作牌照副本 ，

以及由本署就該漁船發出的有效的《本地漁船登記證明書》或由內地相關部門就該漁船發出

的有效「漁業捕撈許可證」副本 ; 或 

(b) 海魚養殖戶 - 海魚養殖牌照副本; 或 

(c) 塘魚養殖戶 - 魚塘地契/租約證明文件副本;  

5. 漁民或養殖戶的直系親屬必須同時交回已填妥的「漁業親屬證明信」，並附上證明文件，如

出世紙或結婚證書副本等。 



 

培訓津貼 

每位學員可獲 1,500 港元的一筆過培訓津貼。 

申領培訓津貼的學員必須就每項課程達 80%出席率。 

出席率的計算包括： 

 學員的實際出席節數（即已扣減遲到及早退的節數）；及 

 病假（但其節數不可多於整個課程節數的 20%）。病假必須有香港註冊醫生（包括西醫、中

醫及牙醫）簽發之病假證明，方為有效。 

 培訓津貼金額只按學員的實際出席節數計算，並以每個課程所設之最高津貼上限為準。 

 

開課前退學 

已獲培訓計劃錄取的申請人，如欲放棄入讀，必須於開課日期前最少十個工作天親身前往或以書

面通知本署，而該放棄的學位將會由候補名單上之學員填補。若逾期提出退學申請，申請人會被

視為「沒有出席」，並於往後十二個月內失去報讀相同或相關課程的申請資格。 

 

首兩節缺席 

已獲接納入讀培訓計劃的申請人，如在課程首兩節缺席，而未有特別原因解釋及證明，會被視為

放棄學位，且可能影響該申請人日後再報讀相同或相關課程的資格，而該學位將會由候補名單上

之其他申請人填補。 

 

報名辦法 

1. 親身遞交或郵寄報名表格到： 

香港仔石排灣道 100 號 A 二樓  

香港仔漁業辦事處  

漁農自然護理署培訓及發展組 

2. 親身前往各聯絡辦事處遞交報名表格 

3. 傳真報名表格至：2814 0018 

4. 將填妥的電子報名表格連所需附件電郵至：fishnet@afcd.gov.hk 

5. 查詢請致電 2873 8321  

 

索取報名表格 

報名表格可在以下地方索取： 

1. 香港仔漁業辦事處 (香港仔石排灣道 100 號 A 二樓) 

2. 各聯絡辦事處 

3. 長沙灣政府合署五樓 漁農自然護理署總部 (長沙灣道 303 號) 

4. 各大漁會及離島鄉事委員會 

5. 各離島民政事務處 

6. 漁農自然護理署網頁下載 



備註：申請表影印本亦同樣接受 

 

報名日期 

由即日起接受報名，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3 月 31 日。 

經本署資格審批後，本署將會於開課前不少於兩星期以電話通知成功的申請人。如開課前十個

工作天仍未能聯絡上，將被視作放棄入讀課程，而該學位將會由候補名單上之學員填補。 

 

報名費用 

所有的課程費用全免。 

 

更改資料 

若學員在輪候課程期間、開課前、開課期間或課程完結後，需要更改其個人資料，學員應主動告

知本署。逾期及／或失實的資料可能引致申請人的申請資格被取消或申請受到不必要的延誤。 

 

申請或查詢，請致電： 

漁農自然護理署培訓及發展組 - 2873 8321 / 9103 4588  

青山聯絡辦事處    - 2450 8045 

大埔聯絡辦事處    - 2665 4930 

筲箕灣聯絡辦事處  - 2560 2871 

香港仔聯絡辦事處   - 2552 8837 

長洲聯絡辦事處     - 2981 0336  

西貢聯絡辦事處    - 2792 2735  

傳真：  2814 0018   電郵：  fishnet@afcd.gov.hk 


